
欠欠钱钱还还耍耍赖赖，，微微信信露露了了馅馅
法官以微信做证据断案，在济南还是第一次

青青岛岛225588名名高高层层次次人人才才获获““绿绿卡卡””
子女就学、社保医保、出入境都有绿色通道

本报青岛11月10日讯
（ 记 者 李 珍 梅 ） 出 入
境、社保医保、子女就学可
走“绿色通道”，创办企业、
科技项目申报有专设的服务
窗口……为了更好地为高层
次人才服务，10日，青岛市为
首批258名高层次人才发放

“服务绿卡”，为全省首创。持
卡人可凭“绿卡”享受有关优
惠政策和服务。两院院士、泰
山学者等八类高层次人才可
申领。

来 自 中 国 石 油 大 学
（华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
验 室 的 博 士 生 导 师 田 原
宇，作为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科学专家、“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成
为 了 首 批 受 惠 的 人 才 之
一。2012年，田原宇从外地
来到中国石油大学工作，
孩子正上高中，到青借读
成了他最大的困扰。“当时
没有高中接收借读生，私
立学校的学位也满了。”一
个多月里田原宇一直为此
事奔波，但始终没有眉目。

后来经过市人社局的协调
帮助，才得以解决。

海尔集团的韩国专家
李衡国同样是受益人，作
为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获
得者，他也拿到了人才服
务“绿卡”。李衡国说，自己
在中国工作多年，却一直
没有拿到中国“绿卡”，申
请项目、社会保障等各项
手续都非常繁琐，有了这
次的人才“绿卡”后，人社
局不仅为他每次回国签证
提供服务，甚至还积极推
进他的中国“绿卡”永久居
住权的申请工作，10日，李
衡国的中国永久居住权申
请也获批。

据青岛市人社局出台的
《青岛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绿
卡实施细则》，青岛市高层次
人才服务“绿卡”是本市高层
次人才落实有关政策待遇、
办理相关服务事项的凭证，
主要面向两院院士、千人计
划专家、泰山学者、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等八类高层次人
才发放。

临沂大学原党委书记

丁凤云被提起公诉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记者 马
云云） 10日下午，省检察院官方微
信发布消息，临沂大学原党委书记丁
凤云（正厅级）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一
案，经省人民检察院依法指定管辖，
目前已由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向菏泽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丁凤云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丁凤云，听取了
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菏泽市人
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丁凤
云利用担任中共临沭县委副书记、
临沭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临沂市
委常委、临沭县委书记，中共临沂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临沂大学党
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侵吞、骗取
公款；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依法应当以贪污罪、
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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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科长为炒股

挪用300万公款

本报济宁11月10日讯（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徐田梅） 因痴
迷炒股，省驻济宁一事业单位项目
科副科长王梅（化名）利用负责单位
财物便利，多次虚假提现，再用亲属
名字开户炒股。3年的时间中，其挪
用公款金额多达300余万元。归案
后，虽已退回126万多元公款，但王
梅的行为仍造成了较大国家损失。
最终，王梅获刑6年半，剩余挪用款
项将依法追缴。

王梅是山东省某事业单位职
工，于2003年12月被该单位聘任为
济宁分部项目科副科长，并负责单
位的财务工作。据王梅供述，因痴迷
炒股，自2003年起先后在济宁多个
证券交易所以其母亲、弟弟的名义
开设炒股账户进行炒股。因自己经
济能力有限，她便动起了挪用单位
公款的歪脑筋。

2 0 1 1年以来，王梅多次挪用
3065982 . 23元公款用于炒股，至案发
前均未归还。济宁任城区法院认为，
王梅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便利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数额
巨大，至案发尚有1799585 . 23元未归
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

全全民民消消防防季季，，多多名名参参与与者者获获奖奖
本报联合省公安消防总队、济南公安消防支队开展了系列活动

本报济南 1 1月 1 0日讯
（记者 尉伟 时培磊 通
讯员 张超 杨林） “本
来就想体验一下，没想到不
仅学到了消防知识、技能，
还获得了大奖。”10日，在省
城 一 商 场 从 事 安 保 工 作 的
付 师 傅 拿 到 奖 品 后 兴 奋 地
说。当天，省公安消防总队
防火部副部长邢勇、济南公
安 消 防 支 队 防 火 处 处 长 赵
世宏为本报“全民消防季”
119互动消防系列活动的获
奖代表颁奖。

从11月4日开始到11月9

日，本报联合省公安消防总
队、济南公安消防支队开展
了 为 期 一 周 的“ 全 民 消 防
季”119互动消防系列活动，
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除了积极参与“亲临火
线”、“隐患随手拍”活动外，
不少读者还纷纷用亲身经历
现身说法。

最终，根据“隐患随手
拍”、“我所亲历的火灾”征文
以及“亲临火线”三个活动的
参与情况，本报和消防部门
评出多个一、二、三等奖。

一等奖奖品是价值1000
元的安全应急包；二等奖奖
品是价值500元的家庭迷你
应急包；三等奖是价值300元
的汽车应急包；均由本次活
动的协办单位青岛亿和海丽
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法官说法

10日，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部副部长邢勇、济南公安消防支
队防火处处长赵世宏为本报“全民消防季”119互动消防系列活
动的获奖代表颁奖。 本报记者 尉伟 摄

10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博士生
导师田原宇作为首批高层次人才领到了“服务绿卡”。

互动消防
全民参与

“微信逐渐普及，在案件中使用
微信证据的也越来越多，不过微信证
据因身份识别及技术性问题等障碍，
要当证据并不容易。”山东省圣义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张行进介绍，其实微
信记录如qq聊天记录一样都属于电
子证据，这类证据要被认定有效，首
要的就是要解决其真实性与关联性。

“微信证据如与案件的部分事实或关
键事实认定直接相关，能与其他证据
相互印证，仍有望被用于证明案件的
部分事实或关键事实。”

就槐荫区人民法院判决的这个
案件，法官介绍，在这个装修公司与
机电公司的纠纷中，之所以能认定
李亮所提供的微信证据有效，一方
面是因为能够确定发微信的当事人
确实是机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
一方面微信证据能与其他证据相互
印证，足以反驳原告的主张。

“只提供聊天的记录或截图是
不好用的，提供证据是一定要能证
明跟你聊天的确实是对方当事人。”
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于加华提
醒准备使用电子证据的案件当事
人。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微信当证据

不能只有聊天记录

拖欠装修款

反告装修公司

对于济南一家装修公司
负责人的李亮（化名）来说，过
去的一年过得有些懊恼，从去
年1月份开始，与济南一家机
电公司签订装修合同，为这家
公司装修办公室。不料装修结
束后，机电公司非但不付余
款，反而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槐
荫区人民法院，控告其工程进
行了一半便停工，害得自己还
要另外找人完成装修，要求李
亮的装修公司退还已付装修
款项92000元并支付违约金、
赔偿损失。

从去年6月开始，双方便
在法庭上几番辩论，按照装修
公司的说法，他们早已为原告
机电公司完成了办公室的装
修，只是机电公司在装修工程

完工后拒绝办理验收、交接手
续就直接进入、使用，造成其
现无法举证证明已经完成装
修工程，而且欠着20000元的
剩余装修款拒不支付。

冤枉又无奈，李亮的装修
公司只得在法庭上提出反诉，
要求机电公司支付剩余装修
款20000元并承担违约金。

朋友圈照片

让剧情反转

机电公司说装修公司没
装修完，装修公司说机电公司
耍赖，在法庭上，你来我往，却
难分胜负，双方争来争去的焦
点是是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
装修工程。

空口无凭，当法官要求装
修公司出示证明自己确实已
经完成了办公室的装修工作
的证据时，李亮的装修公司拿

来了办公室装修前后的对比
照。虽然手有证据，但机电公
司辩称照片是被告装修公司
自行拍摄，不予认可，坚持表
示现在正常使用的办公室是
另找他人完成了施工。

眼看官司面临困境，李
亮思来想去，脑袋中突然想
起机电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京

（化名）是自己的微信好友，
于是便在朋友圈找起证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亮在朋
友圈的记录中终于找到了当
时在自己的施工期内，吴京
在朋友圈中发的炫耀“全新
的办公环境”、“新办公室”微
信的照片，更重要的是照片
内容与自己先前提供的证据
内容吻合。于是这条朋友圈
里的微信便成了案件最关键
的证据，并被法院采用，最终
原告败诉，李亮的反诉请求也
获得支持。

近几年来，“微信”作
为一种新型、实用的社交
工具，被广泛采用。但可能
很少有人想到，在民事诉
讼中，微信记录也是可以
作为证据使用的。近日，济
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在审
理一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案件中，一家机电公司装
修办公室，装修完却称对
方没完工，并要求对方赔
偿。但公司法人代表微信
朋友圈里的一条微信露了
馅，法院依据微信证据，最
终判机电公司败诉并要支
付剩余装修款。这也是济
南市第一个法官通过微信
断案的案件。

本报记者 尹明亮
通讯员 春江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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